第1章 竞争性谈判邀请函

    马边彝族自治县政府采购中心受马边彝族自治县卫生局的委托，拟对马边县中医院业务楼及附属工程配套实施院楼污水处理系统的设备及安装采购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进行采购，现邀请合格供应商参加谈判。

一、采购编号：MZCTP2013—4（第二次）
二、项目名称：马边县中医院业务楼及附属工程配套实施院楼污水处理系统的设备及安装采购
三、招标内容

马边县中医院业务楼及附属工程配套实施院楼污水处理系统的设备及安装采购

项目清单及要求
1.设计日排量80m3的污水处理系统的设备及安装,可满足100—120张床位医院的污水消毒；
2.系统消毒效果达到GB18466-2005《医疗机构污水排放标准》中消毒相关标准；
3.中医院建设项目系新建项目，目前集成化粪池已完工，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排入城市管网，本次所采购的污水处理系统设备及安装系满足环保部门相关医院污水排放标准和规范的全套系统设备；
4.系统设备出口溶液外观无肉眼可见杂质；
5.系统设备的原液最大可投放量不低于该控制装置原液额定投放量；
6.系统设备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控制装置在室内使用时，距控制装置四周3m处无二氧化氯气味；
7.系统设备生成的二氧化氯纯度≥95%；
8.系统设备工作方式常温常压；
9.系统设备反应器材质为钛材，并配有备压装置；
10.系统设备具备过滤装置和报警装置；
11.系统设备采用国外品牌精密计量泵并配置流量监视；
12.系统设备标准在相关质量监督部门备案。

四、合格供应商的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符合《政府采购法》第22条的内容，本次采购项目的独立法人的生产企业或经销商；

2.是经销商投标的需提供所投设备和产品的生产企业的授权书和其它相关证件。               

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五、售后服务

 1.系统设备免费保修一年，且终生保修（免费保修期外只收取材料费）；

2.设备发生故障，应在5小时内到达现场解决；

3.供应商对建设方系统的长期维护服务提供完整的承诺文件；

4.其他服务要求以双方签订合同为准。
5、负责提供机房、污水池规范设计和技术指导。
六、付款方式及履约保证金：

1、中标后由中标方在签定合同前向采购方支付中标总金额的10%作为履约保证金，安装调试完成达到使用标准并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后退还。2、合同签定后采购方向中标方支付合同总价20%作为预付款；设备到施工现场后采购方向中标方第二次支付合同总价50%，安装调试完成达到使用标准并经采购房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25%，其余5%作为质保金，保修期完后支付。

七、文件发售时间、地点：招标文件自2013年10月23日到2013年10月29日（节假日除外，上午9：30－12：00，下午14：30－17:00）在马边彝族自治县政府采购中心（马边县政府大楼117室）购买或通过QQ邮箱（1059350039@qq.com）传送经年检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单位介绍信及联系人、电话等相关资质文件，以我办审核通过后告知银行帐号，以汇款方式购买招标文件，每份工本费：人民币300元/份（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八、递交报价文件的截止时间：2013年10月31日下午16时00分。报价文件必须在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之前送达指定地点。逾期送达或不符合规定的报价文件将被拒绝。

九、谈判时间

2013年10月31日下午16时00分

十、谈判地点：马边驻乐山市办事处（乐山市春华路中沟巷22号，乐山市中区法院斜对面，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点。逾期送达或密封和标注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本次招标不接受邮寄的投标文件）
十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集中采购代理机构：马边彝族自治县政府采购中心

联系人：林平   

联系电话：0833-4511305   18981306305

采购人：马边彝族自治县卫生局
联系人：欧其格门 

联系电话：0833－15283366333

中医院联系电话 郭业辉  13308136368
